附件4
2025年食品接触材料领域检验能力验证作业指导书
各参加检验检测机构：
为确保此次能力验证工作的顺利实施，请仔细阅读以下说明：
一、样品接收时的注意事项
本次能力验证计划为每个实验室提供一组样品，样品为（铅、砷浓度X-浓度Y范围内的食品接触用纸制品）,采用棕色塑料瓶包装，每组中有3瓶不同浓度的样品。
    各实验室在收到样品时，应首先对样品是否完好进行确认，同时将信息填写在《食品接触材料检验机构能力验证收到样品确认函》中。如发现包装破损或者泄露污染等状况，请拍照留存，并尽快联系解决。各单位须及时将样品带回实验室，应注意保护样品在运输中不受损坏，样品应于清洁阴凉处保存，样品打开后应立即进入检测程序，使用过程中应严格防止污染。
二、引用标准
本次能力验证要求实验室依据GB 31604.34-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铅的测定和迁移量的测定》、 GB 31604.38-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砷的测定和迁移量的测定》、GB 31604.49-202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多元素的测定和多元素迁移量的测定》进行检验检测。
三、测试操作程序
本次能力验证主要采用方法标准GB 31604.34-2016第一部分、 GB 31604.38-2016第一部分 、GB 31604.49-2023 第一篇的相关内容进行试验，为使检测结果具有统一性，针对三种浓度的样品分别采用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铅）、氢化物原子荧光光谱法（砷）、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铅、砷）进行了比对，结果具有一致性。本次能力验证要求各参加机构按照自身已通过资质认定的国家标准相应要求进行检测，具备多个国家检测标准资质的，可自选标准进行检测分析。建议参考下列试验条件进行试验：
1、试剂选用参考GB 31604.49-2023第一篇中3.1条；
2、标准溶液的制备参考GB 31604.49-2023第一篇中3.4条；
3、标准曲线绘制使用的铅、砷可以参考GB 31604.49-2023 第一篇中5.4条；
4、待测样品建议在标准环境下（温度23℃±1℃，相对湿度50%±2%）调温4h以上，稳定后再开启样品瓶进行分析；
5、铅、砷结果可参考GB 31604.49-2023第一篇中6进行，注意结果单位为mg/kg，检测结果保留三位有效数字。
6、 参加单位请在结果报告单中注明所采用的标准物质或质控样编号及生产单位。
[bookmark: _GoBack]四、结果反馈
本次能力验证计划要求实验室按照标准要求的测定程序测定三个样品的铅、砷含量，检测结果等相关信息通过文末二维码上报，同时填写至《2025年食品接触材料检验领域检验能力验证结果报告单》中，上报检验结果的同时，应报告有关测试过程的原始记录及图谱。本次能力验证不接受无原始记录的结果。
请各参加单位在要求时间内通过扫描本文末二维码上报结果，同时认真填写《2025年食品接触材料检验领域检验能力验证结果报告单》,签字盖章后将报告单和相关原始记录以快递方式邮寄至省质检院包装所，并在信封注明“2025年食品接触材料能力验证”。如未按规定时间上报结果，未寄送原始记录者，或者发现原始记录与报告单不符者，将直接判定为结果不合格，并上报省市场监管局。
结果报送二维码(非报名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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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寄材料具体清单如下：
《2025年食品接触材料检验领域检验能力验证报名表》（加盖公章）
《2025年食品接触材料检验领域检验能力验证收到样品确认函》（加盖公章）
《2025年食品接触材料检验领域检验能力验证结果报告单》（加盖公章）
原始记录（无统一格式要求，但至少需要包含以下内容：试验环境记录，分析设备信息，标准曲线、标准样品信息）
五、其他注意事项
参加实验室注意：务必报告本实验室真实测定结果，统计时以结果上报单中结果为准，严禁与其他实验室串通修改结果。
六、咨询方式
测试过程中如有任何疑问或问题，请随时与省质检院联系，联系方式见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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